
附件1

遂宁市安居区村镇规划审批实施细则

为进一步优化村镇规划审批流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四川省城乡规划条例》《四川省农村住房建设管理办法》《遂宁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村镇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等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结合我区实际，制定了村镇规划审批实施细则，内容如下：

在规划区内国有建设用地上进行建设的

（一）以划拨方式用地建设的。建设项目经区政府审定通过后，建设单位向区规划主管部门申办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其后再向区国土主管部门申请划拨用地，再向区规划主管部门申办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并依法进行建设。

（二）以出让方式用地建设的。在出让前，应向区规划主管部门申请核定地块规划条件，作为出让合同的组成部分。在签订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并经乡（镇）人民政府初审同意后，建设单位方可向区规划主管部门申办用地规划许可证，其后向区国土主管部门申办不动产登记证，再向规划主管部门申办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特殊情况，也可用区国土主管部门出具的土地使用权权属证明文件），并依法进行建设。

在规划区内集体建设用地上进行建设的

（一）在乡（镇）规划区内的集体建设用地上进行乡镇企业、公益事业、乡村公共设施、聚居点建设，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区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申请核定规划条件，并持集体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权属证明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占用集体建设用地的文件和经依法审定的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村民委员会书面意见等材料，经乡（镇）人民政府初审同意后，向区规划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并依法进行建设。

（二）在乡、村规划区内使用现有集体建设用地进行乡镇企业、公益事业、乡村公共设施、聚居点建设的，建设单位或个人持集体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权属证明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占用集体建设用地的文件和经依法审定的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村民委员会书面意见等材料，经乡（镇）人民政府初审同意后，向区规划主管部门申请办理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并依法进行建设。

（三）在乡、村规划区内新、扩、改建乡镇企业、公益事业、乡村公共设施、聚居点，不得占用农用地，确需占用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有关规定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后，报区规划主管部门核发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再到区国土主管部门办理用地审批手续，并依法进行建设。

（四）在乡（镇）、村规划区内使用原有农村住房宅基地进行农村住房建设的，申请人应当持原宅基地批准文件或者宅基地使用证明、户籍证明等，向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提出建房申请。经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后，申请人向乡（镇）人民政府提出申请，再报乡（镇）村镇规划委员会审查通过后，由乡（镇）人民政府依据乡（镇）、村规划审批，核发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并依法进行建设。

（五）在乡（镇）、村规划区内需占用农用地或者未利用地作为宅基地进行农村住房建设的，申请人应当持户籍证明向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提出建房申请。经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后，申请人向乡（镇）人民提出申请，再报乡（镇）村镇规划委员会审查通过后，由乡（镇）人民政府依据乡（镇）、村规划审批，核发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并依法进行建设。

审批备案要求

乡（镇）人民政府在核发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后，须报送区规划主管部门备案。

附件2                    
村镇建设办理规划许可手续流程图

（一）在规划区内的国有建设用地上进行建设的














（二）在镇规划区内的集体建设用地上进行乡镇企业、公益事业、乡村公共设施、聚居点建设的










（三）在乡、村规划区内使用集体建设用地进行乡镇企业、公益事业、乡村公共设施、聚居点建设的
















（四）在乡（镇）、村规划区内使用原有农村住房宅基地和新增宅基地进行农村住房建设的
















附件3

村镇规划建设工作考核表

	序号
	考核项目
	考  核  内  容
	分值
	评  分  标  准
	考核
得分
	备注

	1
	规划编制与管理
(50分)
	1．全面宣传、贯彻落实《城乡规划法》，结合本乡镇实际，将场镇及村庄总体规划图上墙公示、宣传，并制定本乡镇集镇、村庄管理办法。
	5分
	无宣传方案扣0.5分；总规图未上墙公示扣0.5分，无管理办法扣1分。
	
	

	
	
	2．规划编制：(1)乡镇总规修编有计划；(2)村庄规划编制有计划有步骤；(3)集镇、村庄规划必须按法定审批程序报批。
	15分
	总规应修编未修编扣2分，未评审扣1分；村庄规划无计划扣2分；控、修详规未完成各扣0.5分；规划审批有规划文本和区政府批文，二者缺一项扣1分(以存放规划分局正式文本为准，无文本的视同未完成)。
	
	

	
	
	3．规划实施与管理：(1)乡、镇、村规划区内建设项目严格按法定程序报批，“一书两证”、《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办证率达100%；(2)严格按规划许可内容进行建设，无违法建设项目发生；(3)及时排查、处理建设过程中的矛盾纠纷和遗留问题，无上访事件发生；(4)乡、镇要对管辖规划区内的社区、村(居)民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下达配合规划管理工作目标任务书，要在各自管辖规划区内开展规划监督、检查、巡查工作，对管辖规划区内违法建设行为及时进行劝阻，并及时报告有关主管部门；(5)乡、村庄规划区内的违法建设，乡、镇人民政府应责令其停止建设、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按规定予以拆除。
	30分
	出现一例不按程序报建审批扣1分；发生一起不报建项目扣2分；发生一起不按规划许可证核准内容进行建设的扣0.5分；矛盾纠纷调解和遗留问题解决不及时、不到位，引发上访事件的，出现一起扣2分；未下达任务书的扣1分，未开展监督、检查、巡查的扣3分，巡查不彻底或存在漏报的每例扣0.5分；不按规定参与查处违法建设行为的每次扣2分。累计扣分本项分值扣完为止。
	
	

	2
	安全生产(20分)
	1．建筑市场规范有序，开发建房行为合法。有正规图纸﹑有施工资质，接受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施工许可等相关建设手续齐全。
	8分
	每缺一项扣0.5分。
	
	

	
	
	2．经常性开展质量安全检查，有记录，有档案，全年无建筑质量安全生产事故。村镇建筑工匠管理规范。
	12分
	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无档案扣1分，发生一起死亡事故的该项不得分。
	
	

	3
	集镇建设
(20分)
	1．集镇基础设施建设，按照年初区政府下达的各项建设目标和任务如期完成。
	10分
	对照年初目标任务查验完成情况，一项未启动扣1分，一项未完成扣0.5分。
	
	

	
	
	2．镇容生态环境及小游园建设。规划区内绿地率、绿化覆盖率达到25%以上，街面有人行道并栽植行道树，安装路灯，集镇内至少有一处游园广场供居民健身休闲，并有水冲式公厕。小游园广场建设有特点、有特色。
	8分
	人行道未铺装扣1分；未栽植行道树扣1分；无路灯扣1分；无游园广场扣1分；无公厕扣1分。
	
	

	
	
	3．污水处理厂和垃圾中转站建设全面启动，按时间进度有档案资料。
	2分
	与区政府要求时间不同步扣1分，无档案资料扣1分。
	
	

	4
	日常管理
(10分)
	1．积极配合上级主管部门工作，布置任务落实迅速、到位，布置的每件事都及时反馈，有结果，上报材料和报表及时、准确。
	5分
	阶段性任务安排未完成一次扣1分；报表不及时一次扣0.5分；出差错一次扣1分。
	
	

	
	
	2．管理制度健全，档案完整、规范；准确、及时上报统计资料及相关材料。
	5分
	档案不健全扣0.5分；报表不准确、不及时一次扣0.5分。
	
	


附件4           

村镇规划报市规划局组织审查的乡镇名单
一、国家级重点镇

拦江镇

二、四川省百镇建设试点镇

拦江镇、西眉镇、三家镇、聚贤镇

三、遂宁城市规划区内乡镇

玉丰镇、西眉镇、会龙镇、聚贤镇、横山镇、磨溪镇、常理镇

2.区规划部门核发《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





3.申办《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镇乡初审。国有土地划拨的，建设单位持有关部门批准文件、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位置界限图，以及项目审批等有关文件资料；国有土地出让的，建设单位持建设项目核准备案文件、出让合同，向村镇规划建设管理机构提出申请。并报镇村镇建设规划委员会或乡（镇）人民政府审核。





一类：划拨方式提供国有建设用地的，申办“一书两证”。





1.申办《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乡（镇）初审。建设单位持选址申请书、选址意向方案、有关批准文件及相关资料向村镇规划建设管理机构申请。并报村镇建设规划委员会或乡（镇）人民政府初审。





二类：出让方式提供国有建设用地的，申办“两证”。





1. 出让前，区规划部门提出地块规划条件。





2.土地拍卖、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4.区规划部门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5.项目总图、项目方案和施工图设计及审核。建设单位委托符合资质要求的设计单位进行设计，并按程序分级报审。





6.申办《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镇乡初审。建设单位持国有建设用地权属证明或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土地部门出具的使用土地的证明文件和经依法审定的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等材料向村镇规划建设管理机构申请，并报镇村镇建设规划委员会复核或乡（镇）人民政府审核。





划拨方式提供国有土地的，向区国土部门申请土地划拨


　





3.申办《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镇乡初审。建设单位或个人持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属证明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土地部门批准占用集体建设用地的文件和经依法审定的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村委会书面意见等材料向村镇规划建设管理机构申请，并报村镇建设规划委员会或乡（镇）人民政府审核。








1.申请核定地块规划条件。建设单位或个人持集体土地建设用地权属证明或区、区国土部门出具的使用土地的证明文件、有关批准文件及相关资料向村镇规划建设管理所申请地块规划条件。并报镇村镇建设规划委员会和乡（镇）人民政府核查，符合规划及相关要求的，由区规划部门出具地块规划条件。





2.项目总图、项目方案和施工图设计及审核。建设单位委托符合资质要求的设计单位进行设计，并按程序分级报审。





4.区规划部门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6.竣工核实验收。建设单位按基本建设程序组织相关部门进行竣工验收，村镇规划建设管理机构全程参与。并按规定到规划审批部门申办《建设工程竣工规划核实合格证》。





5.动工前放验线。建设单位按程序办理完质检、安全等建设手续后，向区规划部门申请验线。





7.申办不动产登记证。








3.申办《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乡镇初审。建设单位和个人应当持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属证明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占用集体建设用地的文件和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村民委员会书面意见等相关材料向村镇规划建设管理机构申请。核查用地项目的具体位置和界限后，并报镇村镇建设规划委员会或乡（镇）人民政府审核。








一类：不需新占用农用地进行建设的





2.项目总图、项目方案和施工图设计及审核。建设单位委托符合资质要求的设计单位进行设计，并按程序分级报审。





1.申办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建设单位或者个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有关规定向村镇规划建设管理机构提出农用地转用申请，报区国土部门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





二类：需新占用农用地进行建设的





4.区规划部门核发《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





一类的





二类的





5.动工前放验线。建设单位按程序办理完质检、安全等建设手续后，向区规划部门申请验线。





6.竣工核实验收。建设单位按基本建设程序组织相关部门进行竣工验收，村镇规划建设管理机构全程参与。并按规定到规划审批部门申办《建设工程竣工规划核实合格证》。





7.申办不动产登记证。








需占用农用地的，到区国土部门办理用地审批手续。





3.村镇规划建设管理机构初审。建房人持原有宅基地批准文件或者宅基地使用证明、户籍证明、住宅建设方案或者政府提供的农房标准图集、村民委员会书面意见等有关材料，向村镇规划建设管理机构提出申请。经现场踏勘，绘制拟建房屋四至范围图，并在建房审批表和用地审批表签具意见，报乡镇村镇建设规划委员会审查。涉及林业、公路、水务、文物和旅游等部门的要签具相关意见。





一类：使用原有农村住房宅基地进行建设的





2.建房人申请，村委会审查。建房人到村镇规划建设管理机构领取《建房审批表》，填写基本信息，报村委会核查申请人条件和拟选位置。符合条件的张榜公示，并签署意见。涉及四邻关系，应签具四邻意见。








1.申办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建设单位或者个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有关规定向村镇规划建设管理机构提出农用地转用申请，报区国土部门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





二类：需新占用农用地进行建设的





4.乡（镇）人民政府核发《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





一类的





二类的





5.动工前放验线。建设单位按程序办理完质检、安全等建设手续后，向乡（镇）人民政府申请放验线。





6.竣工核实验收。建设单位按基本建设程序组织相关部门进行竣工验收，村镇规划建设管理机构全程参与。并按规定到规划审批部门申办《建设工程竣工规划核实合格证》。





7.申办不动产登记证。








需占用农用地的，到区国土部门办理用地审批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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